
筆試  

  
 

筆試包括四項測試，合共六份試卷。投考人於通過筆試後，方可進入隨後的遴選 

程序。在 2004 年 4 月 1 日起，投考人如在任何一份督察筆試試卷中取得合格， 

該科成績將永久有效。 

 

1. 英文語文測驗 

 英語運用 -- 在 60 分鐘內完成 50 條選擇題 (樣本試卷) 註 1 

 作文 -- 在 60 分鐘內撰寫一篇 300 字的文章(例如與社會大眾有關的題目寫作)  

 (模擬試題) 

 

2. 中文語文測驗 

 語文運用 -- 在 60 分鐘內完成 60 條選擇題 (樣本試卷) 註 1 

 作文 -- 在 60 分鐘內撰寫一篇 300 字的文章(例如與社會大眾有關的題目寫作)  

 (模擬試題) 

 

3. 能力傾向測試 

 在 60 分鐘內完成 40 條選擇題 (樣本試卷) 註 1 

 

4. 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 

 在 35 分鐘內完成 20 條選擇題 (模擬試題) 

 

註 

1. 考生若取得指定學歷成績可以豁免特定科目的筆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police.gov.hk/info/doc/recruit/si_we_en.pdf
https://www.police.gov.hk/ppp_tc/15_recruit/sp_etp.html
https://www.police.gov.hk/info/doc/recruit/si_we_tc.pdf
https://www.police.gov.hk/ppp_tc/15_recruit/sp_ctp.html
https://www.police.gov.hk/info/doc/recruit/si_aptitude_test_sample.pdf
https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recruit/blnst/1412.html


 




